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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文〔2016〕号
清流县人民政府
关于修订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若干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促进我县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建筑业产业层级，根据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进一步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十条措施的实施意见》（明政〔2015〕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意见：
一、积极扶持建筑业企业上等级
我县各职能部门在县域内施工企业申请注册、申报资质、办理各项手续时，应主动给予全力支持。对县域内二级建筑业企业晋升一级总承包资质等级的，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80万元，三级企业晋升二级总承包资质等级或二级专业承包晋升一级专业承包资质等级的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鼓励总承包企业将增项资质分离出来，成立具有独立法人的专业承包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县域内施工企业系指在我县进行法人注册并取得施工资质的施工企业。
二、支持县域内建筑业企业承接县内外施工任务
1、县域内符合或经批准采取邀请招标的工程项目，原则上优先邀请县域内符合资质要求的施工企业为项目投标人或项目承包人。县外企业在提交投标文件时必须提交若项目中标所产生的税收在我县缴纳的承诺书。
2、民营企业投资（含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土地招、拍、挂时，应明确载明该地块内的工程项目优先邀请具有相应资质的县域内建筑业企业。BT项目在确定项目业主、工程量清单经财政评审中心评审后可实行邀请招标，邀请对象应符合本文有关邀请招标的相应规定和资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县域内建筑企业。
3、民营企业投资工程（不含房地产项目）选择本县建筑业企业为项目承包人的，施工企业承包该项目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实得部分的20%奖励给投资者（原“清政文[2013]90号”扶持内容）。
4、本县施工企业在县外承接的工程项目在我县缴纳企业所得税且实行单独核算的，自本文生效之日起，按县级税收实得部分的50%奖励施工企业施，奖励年限为5年（原“清政文[2013]90号”扶持内容）。
三、支持县域内规模以上（年产值达3亿元且在本县纳税达300万元以上）建筑业企业的办公用房需求。凡购买办公用房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规模建筑企业，县财政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补助100万元。
四、积极引进外地建筑业企业。对在我县注册成立的一、二、三级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承诺在我县经营三年以上的建筑企业，三年内分别由县政府每年补助办公用房租金6万元、3万元、2万元。
五、提升建筑质量安全品牌。对县域内建筑企业获得省级以上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奖项，由县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其中对获得闽江杯优质工程的每项奖励20万元；对荣获国家或本省级安全文明示范工地的每项奖励分别为10万元、5万元；对荣获本省级工法或科技进步奖的每项奖励3万元；对在本县质量安全管理成效显著企业及建筑业产值完成2亿元以上企业给予一定奖励，并列入县定重点企业。
六、本县建筑业企业最近一次升级并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后不满5周年需外迁离开本县的，应当返还政府给予的升级和办公用房补贴资金后，方可办理迁出手续。
七、其他事项
1、清流县域内政府性投资的交通、水利、土地整理、烟草、农业、教育、卫计等工程项目（包括垂管部门项目）的招投标参照本规定条款执行。
2、本县招商引资项目，有协议（合同）设定条款的，按协议（合同）设定条款执行。
3、县政府原出台的有关政策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4、本《规定》自下文之日起执行，暂定执行五年。原《清流县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补充规定（试行）》（清政文[2013]90号）中除本规定第二条中的第3和第4原扶持内容继续执行外的其它条款以及《清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若干规定（试行）》（清政文[2012]106号）的所有条款同时废止。
5、本《规定》解释权归县政府法制办和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清流县人民政府
2016年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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